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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處全功能櫃台（95.8）。本處現址（94.10）。 本處前身「聯絡中心」舊址（51.10）。

民國47年10月1日成立「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就業輔導委員會中部地區
自謀生活榮民輔導組」，轄苗栗以南嘉義以北及澎湖等八個縣市，並由雲林

榮家主任兼任組長，民國51年於本縣二水鄉大同農場內設置「行政院國軍退
除役官兵就業輔導委員會彰化縣自謀生活退除役官兵聯絡中心」，此為本處

前身，以推展聯絡業務為主要工作。

民國52年聯絡中心由二水大同農場遷至彰化市，民國55年11月1日起銜名
刪除「就業」二字；民國57年銜名再刪除「自謀生活退除役官兵」，仍以聯
絡業務為主，民國76年8月16日改稱為「彰化縣榮民服務處」，同時改以榮民
就養、就業、就學、就醫及服務照顧為主要工作。

民國81年本處由彰化市區喬遷至八卦山新建辦公大樓
迄今。民國84年接管彰化榮家外住就養榮民，因服務照
顧榮民（眷）人數及服務項目增加，除由榮家及自費安

養中心支援人員外，民國87年由戊種編制提升為丁種
編制單位。民國102年11月因應行政院組織改造，單位
更名為「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彰化縣榮民服務

處」，並調整為丙種編制單位。

本處位於八卦山風景區內，景色怡人，惟公共交通較

不方便，致散居各鄉鎮榮民（眷）上山洽公不易，因此，為有效服務照顧榮

民（眷），將彰化縣26個鄉、鎮、市，劃分為9個服務區，每一服務區遴聘社
區志願服務組長1人。區分北、中、南，3個專責服務區，各指派乙員專責輔
導員，負責協調推展榮民（眷）服務照顧工作，直接服務榮民（眷），以貫

徹「榮民在哪裡，服務到哪裡」之要求。

組織沿革演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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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任 朱主任建之先生（民國52年7月－70年8月）

朱建之主任，民國前1年10月15日生，山東長清縣人。
曾任陸軍第10師28團上尉連長，52年轉任本處前身「榮民
聯絡中心」第1任主任，任期長達18年，朱先生做事認真負
責，刻苦耐勞，任職期間，適逢中心草創初期，深感當時隨

軍來臺之榮民，退伍後散居各地，乃毅然以身作則，不畏困

難，領導工作幹部，積極尋找散居各鄉鎮榮民，建立基本資

料卡，並積極著重服務照顧工作，奠定榮民服務處深厚基礎。

朱主任有感於當時自軍中退伍人員，大多正處於壯年，健康狀況尚佳，

但退休後即面臨失業問題，家庭生活極可能陷入困境，不但影響家庭，並可

能造成社會問題。為免遭社會大眾對退伍軍人產生負面觀感，朱主任以宏觀

視野、積極的服務熱誠，全面建立退員名冊，註記個人專長，同時與公、民

營機構連繫，爭取榮民就業機會，成效裴然。

第1任 孫處長建功先生（民國70年9月－77年10月）

孫建功處長，民國12年10月9日生，山東臨
沂縣人。陸軍官校畢業後，歷任各階層重要軍

職，69年以陸軍少將副軍長退役，70年奉徵召擔
任榮民聯絡中心主任，及改制後第1任榮服處處
長，直至77年退休，於94年10月間因病辭世。
孫處長任職期間，以「人和愛心」統御部

屬，並以身作則，不畏困難，持續運用聯絡體

系，徹底清查全縣榮民身分，建立榮民基本檔案

資料，對於青壯榮民（眷），則著重於輔導創業

謀生，輔導榮民（眷）增加營生技能及獲得就業

機會，鼓勵參加實際生產建設工作，協助榮民（眷）創立副業改善其生活環

境，並積極推動以服務代替領導，溝通榮民觀念與思想，團結榮民意志和力

量，切實做到親愛、精誠、和諧與溫暖，樹立勤政愛民典範，頗受榮民（眷）

愛戴，順利達成階段任務，功績至鉅。

 孫前處長建功先生（左前1）（76.8）。

歷任首長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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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任 張處長宗濤先生（民國77年11月－83年2月）

張宗濤處長，民國21年11月1日生，江西南
昌縣人。41年考入政工幹部學校就讀。畢業後
歷任軍中政戰各階層重要職務，77年自憲兵司
令部政戰部少將副主任外職停役，轉任榮民服

務處處長，87年於新竹榮家主任任內退休。
張處長任職期間，負責盡職，領導全體服

務幹部，完成全縣榮民證換發，分別建立服務

照顧對象，將各項服務個案列入管制，積極追

蹤服務成效，以有限資源，適時提供服務；另

張處長亦有感於榮服處資源不足，即致力橫向連繫，開拓轄區醫療資源，建

立邊陲地區醫療網，提供榮民（眷）更多元就醫管道，成效良好，此期間正

值「戰士授田補償金」發放，張處長更積極領導全處同仁，協助彰化縣團管

區完成轄內榮民戰士授田補償金發放工作，其功至偉。

第3任 翟處長世湘先生（民國83年3月－86年3月）

翟世湘處長，民國26年3月18日生於山東陽
榖縣。將軍49年官校畢業後，即投入陸軍，歷
任各階層重要軍職，對國軍建軍備戰，貢獻卓

著。83年外職停役，調任榮服處處長。
翟處長待人誠懇和靄，勇於任事，任內適

值榮服處任務調整，榮家外住就養榮民各項

就醫、就業、就養及急難救助等服務照顧工

作，改由榮服處負責。翟處長即運用全體服務

幹部，全面訪查散居榮民，依住所編成互助組，成立榮欣聯誼會，服務單身

榮民、遺眷、有眷獨居榮民（眷），結合服務對象周邊鄰居、鄰、里、村長

等，建立通報機制，提升服務品質。對單身獨居榮民則積極勸導內住榮家或

自費安養中心，防止意外事件發生。並依鄉鎮劃分服務區，加強外住榮民服

務照顧，定期辦理服務幹部訓練聯誼活動，以增進服務效能。

 張處長（右1）陪周主任委員視察服務處
（82.12）。

 翟處長（中立者）主持榮欣聯誼會（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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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任 劉處長元周先生（民國86年4月－87年3月）

劉元周處長，民國31年12月22日生於貴
州大定縣，55年官校畢業後，歷任各重要軍
職，86年自軍管區中將副參謀長外職停役，調
任彰化農場場長，嗣後轉任榮服處處長。

劉處長治軍甚嚴，任職期間，運用全體

服務幹部，以9個服務區輔導員為主幹，執行 
「正基專案」，普查、更新轄內榮民（眷）詳

實資料，將全縣榮民，以里鄰為單位，編組 
「互助組」，遴選熱心服務之榮民擔任組長，

協助服務照顧榮民（眷），對落實榮民（眷）就業、就養、就醫、就學等服

務工作，甚具助益。其次更動員全體幹部，爭取社會資源，擴大舉行86年榮
民節慶祝大會，凝聚榮民（眷）向心，順利完成上級交付任務。

第5任 韓處長懷豫先生（民國87年4月－89年1月）

韓懷豫處長，民國28年1月20日生於陝西長
安縣，52年陸軍官校畢業後，即歷任軍中各要
職，85年外職停役，轉任宜蘭縣榮服處處長，87
年調任本處。

韓處長溫文儒雅，以「人和愛心」統御部

屬，在職期間，積極運用各服務幹部訪視榮民，

成立榮欣聯誼會，加強幹部聯誼活動。88年9月21
日南投發生921大地震，中部地區受創嚴重，本處
奉命進駐國姓鄉災區，協助救災工作，順利圓滿達成救災任務，深獲災民極

高評價；另韓處長並積極爭取彰化縣政府編列急難救助金，補助榮服處照顧

急難榮民（眷），對爭取榮民向心甚具助益。韓處長對於各項服務工作均能

以身作則，勤走基層，經常親訪榮民（眷），公而忘私，只要榮民有需求，

韓處長總是第一個到達現場，聽取榮民的心聲，並利用訪查時機，驗證服務

幹部服務成效；另於就業服務上，確實要求承辦同仁與彰化地區民間企業聯

繫，廣闢就業管道，增加榮民（眷）就業機會，貢獻良多。

 韓處長主持榮民節慶祝大會（88.10）。

 劉處長（中立者）與服務處女同仁合影
（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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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任 張處長英夫先生（民國89年1月－93年7月）

張英夫處長，民國32年3月26日生於臺
灣省臺北縣，將軍有感於國家興亡，匹夫

有責，毅然投筆從戎，就讀陸軍官校，58
年軍校畢業後，即歷練各重要軍職，將軍

治軍甚嚴，負責盡職，獲頒陸軍勳、獎章

十數枚，民國87年自馬防部少將副司令官
外職停役，轉任本會第一處副處長，旋即

調任本處處長。

張處長任職期間，積極籌辦全國榮欣

幹部聯誼會，並順利將原榮欣聯誼會轉型成立榮欣志工大隊，加強獨居榮民

服務照顧及榮民遺孤認養工作；全面建立單身榮民親屬關係表，並成立善後

服務小組，革新單身亡故榮民善後處理工作，維護榮民權益；成立檔案室，

指派專人負責文書檔案處理工作，訂定本處各項業務作業流程，從收文、

分發、簽辦、歸檔，步入正軌，績效卓著；爭取經費逐步整建辦公處所、美

化環境，提高同仁工作士氣；並裝置監視系統，要求同仁加強門禁管制，維

護辦公處所安全。運用各服務區幹部，結合社區資源，對轄內榮民眷服務照

顧，任內未發生任何重大危安事件，成效良好。

第7任 曾處長得明先生（民國93年7月－98年6月）

曾得明處長，民國35年7月16日生於臺灣省南投縣，歷
任各重要軍職，84年外職停役，曾任彰化榮服處副處長、
彰化榮家副主任，民國93年7月調任本處處長。

曾處長任職後，秉持服務熱忱，幫每一位榮民解決

問題，在全縣偏遠地區設置服務點，要求各級幹部、榮

欣志工服務到家，並以本處為整合平台，協調縣內各會

屬機構及公、私部門，為榮民榮眷提供最好的服務。並

勉勵同仁在輔導會光榮歷史中，留有腳印，在輔導會面

臨轉型的關鍵時刻，退輔團隊永續經營，可長可久的美

麗願景，前人種樹、後人乘涼，我們要不畏苦、不怕難、

努力種樹，讓林蔭蔽天，讓接棒的工作者，讓我退伍軍人、榮

譽國民，享受我們耕耘的成果。

張處長英夫（中）與模範榮民合影（9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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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任 張處長志範先生（民國98年7月－101年10月）

張志範處長，民國45年11月4日生，弱冠之年，毅
然投筆從戎，就讀陸軍官校，67年軍校畢業後，歷練
各重要軍職，負責盡職，民國94年自陸軍專科學校少
將校長退伍，通過考試院舉辦少將轉任公務人員特考

後，95年9月至輔導會服務，經歷督察、臺北市、高雄
市榮民服務處副處長、第七處副處長等重要職務，旋

調任本處處長。

張處長任職期間，重要執行工作：

一、辦理彰化地區會屬機構單身亡故榮民殯葬事務採

購事務共同契約。

二、健全志工隊組織建制，原有9個志工隊，考量人力統籌，功能張顯，整併
為3個隊，集中各隊志工、統一調派服務榮民（眷），提升服務成效。

三、整修辦公室提供榮民（眷）更妥善、貼切的洽公環境。

四、持續與彰化縣政府的聯繫工作，除邀請參加榮民分區座談會外，積極建

立溝通聯絡平台，共享資源，造福榮民（眷）。

五、慶祝中華民國建國百年，辦理「建國百年彰化縣榮民（眷）新春饗宴音

樂會」，透過優美的樂章傳達，提供榮民（眷）優質的藝文饗宴。

189

 張處長志範先生（中立者）主持工聯席會報。 辦理建國百年榮民（眷）新春饗宴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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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任首長願景

第9任 楊處長樹湘先生（民國101年11月迄今）

楊樹湘處長，民國40年1月14日生，
年少即投筆從戎，就讀政治作戰學校，62
年軍校畢業後，歷練各重要軍職，負責盡

職，民國84年自軍管區司令部臺中師管區
副主任外職停役轉任本會，經歷榮服處組

長、總幹事、副處長、輔導會專門委員及

榮家副主任等重要職務，101年11月調任
本處處長。

楊處長任職期間，重要執行工作：

一、101年度榮獲輔導會服務機構綜合評
  比「優等」單位。

二、101、102年度榮獲輔導會全部供給制安置就養案件評比「第一名」。
三、 設計「緊急聯絡電話」融和每月「叮嚀話語」印製年曆，提升榮民
（眷）張貼意願，提醒榮民（眷）應注意事項，以達宣導政策之效果。

四、 印製「服務工作內容手冊」，內容包含本處工作項目、承辦人聯絡電
話外，及彰化縣政府社福資源、輔具中心申請資格說明及表單，由各

服務區幹部利用訪視時機發放榮民（眷）運用，期能使榮民（眷）獲

取更多的地方政府社會資源。

五、 印製「服務幹部工作作業程序手冊」，配合訪視系統個案管理轉介社
福資源運用，制定服務幹部工作作業程序，使服務照顧工作有所依循

及任務執行更加順遂。

楊處長樹湘頒發「103年度榮欣志工證」，
感謝榮欣志工們「無私、大愛」的服務精神

（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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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成立─彰化縣聯絡中心變革

民國47年10月1日輔導會在各縣市
成立聯絡中心，51年草創之初，於本
縣二水鄉大同農場內設置「彰化縣自

謀生活退除役官兵聯絡中心」，開創

榮民服務新紀元，以推展聯絡業務為

主。嗣後於57年「聯絡中心」由二水
遷至彰化市，銜名亦改為「彰化縣聯

絡中心」，仍以聯絡業務為主，並著

重退除役人員個人資料之建立與榮民

個別輔導，為爾後服務照顧工作奠立

基石。直至76年8月16日為統籌處理彰化縣榮民（眷）就養、就業、就醫、就
學及服務照顧工作，奉命改制為「彰化縣榮民服務處」迄今。並依本縣行政

區域劃分為9個服務區，積極展開各項服務照顧工作，多年來，對凝聚榮民向
心，深具助益。

便民服務─全功能服務櫃台資訊化

本處自民國83年起，逐步建置資訊化服
務。為貫徹單一窗口服務目標，每年分期派

員參加本會「電腦基礎訓練」，並鼓勵員工

參與地區職技中心及本處辦理之相關電腦軟

體應用，以強化全體工作同仁電腦使用、操

作能力，提供洽公榮民（眷）便捷之服務，

為「全功能櫃台」奠立良好基礎。

「一人收件，全程服務」為全功能櫃台

服務目標。來處洽公榮民（眷）由專人引導

並收件、奉茶，並免費提供影印、公務電話

查詢服務，同時提供書報雜誌、老花眼鏡等，使洽公榮民（眷）充分感受「賓

至如歸」的溫馨。

 聯絡中心舊址之一（51.10）。

 全功能櫃台工作情況（95.5）。

重大工作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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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見證─蒐集榮民文物傳承榮民精神

民國92年11月本處奉命籌設「榮民文物陳列
室」，蒐集早年榮民先進有紀念價值文物，加以

分類典存，並以「保衛臺灣作戰」、「參與臺灣

重建」、「深耕臺灣社會」、「豐富臺灣文化」

及「融洽臺灣族群」等5大主題為蒐集重點，以
豐富的內容，促進社會大眾對「老兵歷史」的認

識，並增進族群彼此的瞭解與包容。

本處蒐集榮民文物已超過200餘件，目前仍持續蒐集中。除利用榮民訪視
時機與榮民前輩懇談，溝通觀念，期望提供珍貴文物、照片外，並利用亡故

單身榮民遺物清理時，蒐集具歷史價值文物，做有系統的分類典存陳列，以

傳承榮民精神。

防疫抗SARS─協助防疫，深獲榮民肯定
民國92年4月間，SARS疫情散佈全

球，尤其中國大陸、東南亞等地區，疫情

更為嚴重，臺灣本島亦是如此。本處除確

依醫政單位規定，每日為全處同仁及洽公

榮民（眷）測量體溫外，並動員全體服務

體系人員，利用訪問時機，宣導注意個人

衛生及環境清潔，並運用榮欣志工，協助

單身榮民、遺眷，整理居家環境，清理垃

圾，做好防疫工作。

本處為免疫情擴及眷村及偏遠地區之

榮民聚集地，由處長親自率服務幹部及防

疫小組，前往各眷村及榮民集居地噴灑消毒水，並要求自中國大陸及東南亞

等疫區返臺之榮民（眷），做好「自我健康管理」。由於本處全體工作同仁

全力投入防疫工作，致使本縣榮民（眷）無人感染，對維護榮民生命安全，

貢獻良多，深獲榮民（眷）肯定。

 本處榮民文物陳列室一隅（95.5）。

 S A R S期間本處至列管眷村噴灑消毒水情形
（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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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展服務─榮民在哪裡，服務到哪裡

本處為貫徹高主任委員「榮民在哪

裡，服務到哪裡」之理念，民國93年10月1
日於彰化市秀傳醫院設置「服務點」，由

榮欣志工輪流前往服務，就近提供前往就

診榮民（眷）相關服務，並代表服務處探

視住院榮民病患，協助解決急需處理之疑

難問題。

另本縣幅員遼闊，服務處位於八卦山

腰，交通不便，於田中、芬園、溪州、埔心

等偏遠地區，設置「服務點」，直接提供「護送就醫」、「就養服務及急難

救助申請收件」及「出院後關懷」等服務，成立以來，因參與服務同仁，能

以耐心愛心提拱最佳之服務，深獲榮民（眷）肯定，成效良好。

目前本處正積極結合地方資源，以社區營造及社區自主參與為基本精

神，輔導榮民（眷）集居眷村，成立「社區關懷據點」，以建置老人連續性

長期照顧服務。

榮欣志工─寒冬展溫情

本處加強榮欣志工召募工作，以彌補

榮服處照顧人力之不足，期使貧困、弱勢及

年老的榮民（眷）們，享有更妥善的照顧。

積極辦理各項專業志工講習、訓練，

以提升志工知能與專業知識，擴大服務範

圍，以「施比受更有福，予比取更快樂」

之服務理念，對貧病榮民協助就醫、環境

整理及住宅清理，並於三節期間發放應節

禮品及慰問金，對單身獨居特需照顧榮民

每兩至三天親訪一次，服務到家，提升服

務品質。

 曾處長得明（右2）訪慰榮民（93.10）。

 楊處長樹湘率服務捍部及「榮欣志工」們，親赴
轄區致贈清寒榮民（眷）生活物資及紅包，讓長

輩們歡度春節，場面備感溫馨（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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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忠體國、服務榮民─陳敘遠先生

陳敘遠先生，山東福山縣人，民國23年10月6日生，38年因赤禍蔓延乃隨
軍來臺，42年考取政工幹部學校研究班第3期，44年奉派至陸軍服務，先後歷
經組訓官、指導員、主任教官等職，擔任政戰工作，為官兵服務，30年如一
日，未敢稍懈，頗受長官讚許，76年退伍後，先轉任本處聯絡員，從事榮民
服務工作，80年3月1日起，擔任八職等專員，直至89年退休。陳先生任職期
間，主動積極推動各項業務，84、85、86連續三年獲得輔導會評比為績優單
位，績效卓著。陳專員回憶起任職期間最得意之事，略述如下：

一、協助早年退伍榮民及遺眷，申請戰士授田補償金支領工作，凡持有戰士

授田憑證及退伍（役）令（証）者均能順利取得補償，但其中有部分榮

民，因早期隨軍來臺，居無定所，以

致將證件遺失，只好申請補發；有的

遺眷因證件早已散失無存，亦不知在

何機關任職，查察甚為困難，本人主

動協助向戶政機構查察，在行文相關

機關申請證明，再協助補行申請。事

雖繁瑣，結果均甚令人滿意，更從中

得到獲得肯定的快樂。

二、為孤獨無依，早年未由正常管道離營

之老兵，開立申請退役證明及申請榮

民証，進而協助申請進住榮家安養。

三、任職期間奉公守法，負責盡職，對份

內工作有關法令規定，認真鑽研，並利用公餘之暇，撰寫工作研究心得

報告，兩度獲得輔導會頒發獎金，其中一篇「落實榮民遺眷之服務與照

顧」，因見解精闢，富有創意，極具參考價值，並獲刊登於輔導會印發

之「研究年報」中，甚感欣慰。

 退休專員陳敘遠先生在家含貽弄孫（91.9）。

典範人士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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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心公益、退而不休─唐木火先生

唐木火先生臺灣彰化縣人，民國30年10月13日生。早年由陸軍軍醫上等兵
退役後，由本會輔導至臺北市政府地政處擔任技工，82年調本處服務，至91
年退休。

唐先生擔任首長駕駛期間，工作努力，車

輛保養良好，從未發生任何意外狀況，此外，並

主動協助其他同仁打掃環境，深獲大家肯定，唐

先生在本處任職10年的歲月裡，從未請過事假，
每天都是最早來上班，除了樂於助人之外，和同

仁相處非常融洽。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唐先生事

母至孝，現每天除要侍奉高齡82歲，雙眼失明之
老母外，自84年起，即加入「中華民國安全互助
救難服務隊」，擔任志工，接受各項救災訓練。

由於唐先生熱心公益、任勞任怨，多年來服務

鄉里，救人無數，榮獲各界表揚，堪為「榮民楷

模」，其義行善舉略述如次：

一、 因推行安全互助與救難服務，任勞任怨，績
效卓著，87年、89年連續榮獲「中華民國安
全互助救難服務促進會」頒發銀功績獎章各

乙幀。

二、 88年921大地震，積極投入救災工作，備受
肯定，榮獲內政部消防署頒發救難有功團體，並獲頒獎狀乙幀。

三、 於本處服務期間，擔任榮欣志工，主動服務轄區榮民著有成效，於89
年、91年連續兩年榮獲本處頒發「員工楷模」獎狀各乙幀。

四、 自84年起加入「安全互助救難服務促進會」參加各項救災工作，成績優
異，92年榮獲彰化縣政府頒發獎狀乙幀。

五、 93年榮獲救難促進會頒發「熱心公益」獎牌乙面。
六、 93年7月起響應主委「榮民在哪裡，服務到哪裡」之號召，主動至本縣秀
傳醫院服務台擔任志工，服務就醫榮民（眷）深獲肯定。

唐木火先生義行善舉接受表揚（89.9）。

唐木火獲頒獎狀之一（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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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比受更有福─鍾石三先生

鍾石三先生，江西興國縣人，民國1年9月4日生，38年隨軍
來臺，旋即入國防部政幹二分班受訓，畢業分發至基層服務，

歷任軍中各階層政戰職務，54年自聯勤測量學校上校主任教官
退伍，因為人忠厚踏實，敬業樂群，即由本會輔導至「臺中市

榮民聯絡中心」服務，63年間調本處前身「榮民聯絡中心」擔
任總幹事。

鍾總幹事任職期間，正值聯絡中心草創

初期，鍾先生襄助主任策劃創基，秉持敬業

精神，帶領全中心同仁深入各鄉鎮，聯絡散居

榮民，建立退除役人員個人資料，納入榮民體

系，為往後服務照顧工作奠立基石。此期間，

早年離開部隊退除人員，各種相關證明文件散

失不齊，鍾先生均不厭其煩指導中心同仁，傾

全力協助有困難的榮民，循各種管道，取得

證明，順利納入榮民體系。由於當時尚無電腦

設備，所有榮民資料均須人工登載，且因人少

事繁，服務照顧工作格外艱辛。他對於榮民 
（眷）疑難問題，更是念玆在玆，時刻不忘，

全力以赴。鍾先生文學造詣極深，為人正直，

誠信篤實，熱忱敬業，勇於任事，深得長官器

重。鍾總幹事經常勉勵同仁，「施比受更有

福，予比取更快樂」，且自己身體力行，贏得

全體同仁敬重，尊稱「鍾叔」。

鍾先生領養1子，已長大成年，娶妻生
子，事業有成。「鍾叔」任職期間，不怨不

悔，直到66年屆齡退休，雖深居山林，仍堅持「施比受更有福」的信念，繼
續擔任志工服務鄉里，深得鄰里愛戴。

鍾先生（右前1）參加舊屬結婚喜宴
（75.12）。

鍾先生（左前1）參加同袍聚會（75.12）。

鍾石三先生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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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入死，服務榮民─姜之保先生

姜之保先生，安徽省穎上縣人，民國14年3月18日生。自
幼由於稟賦聰穎，甚得鄉里父老喜愛，對其期許甚殷，可惜

因赤禍蔓延，大陸被竊，乃隨軍來臺，嗣後即投考陸軍官校
24期。畢業後奉派至陸軍擔任排長、連長職務，曾參與山東
淄博戰役及金門古寧頭戰役，出生入死，因負傷於59年以少
校副營長退伍，即轉至「彰化聯絡中心」擔任幹事。66年因工
作認真調任「彰化訓練中心」輔導員，70年再調回「聯絡中心」
擔任專員，因工作表現優異，於77年晉任為總幹事。

姜先生於77年調任本處總幹事後，即襄助
處長積極推動各項業務，尤其特重榮民（眷）

權益維護及糾紛調處。任職期間，正值全縣榮

民換發榮民証及榮民戰士授田補償金發放，

姜總幹事不辭辛勞，每日坐鎮辦公室，督導同

仁作業，一有問題，即主動出面協助解決，使

上述工作能在預定時程內順利完成。姜先生平

日與同仁相處，情如手足，在工作上更傾囊相

授，指導創新精進，致使本處各項工作推動，

均獲得輔導會工作績效評比為績優單位。姜總

幹事因工作表現優異，績效卓著，深獲上級肯

定，並蒙趙前主任委員聚鈺先生接見表揚，此

為姜總幹事一生難忘之殊榮。

姜總幹事平日早睡早起，生活規律，尤以

得助於早年軍旅生涯淡泊儉樸，每日運動持之

以恆，故能成就如今強健體魄，雖已高齡，仍

耳聰目明，健步如飛，殊值欣慰。姜先生育有
2子1女，均已長大成年，妻吳秀杏女士，相夫

教子，一家和樂融融，姜先生退休後仍不忘服務榮民（眷），熱心公益，其

服務精神令人感佩。

姜先生（右1）榮獲趙前主委接見合影
（78.8）。

姜之保先生（前排右）全家福（90.8）。




